附件1
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活动基金项目申报指南
（2024年9月）
一、填写说明
（一）此申报指南用于社团活动基金项目的立项申报表的填写，请认真阅读后完
成申报表填写。
（二）项目等级及资助金额：学生社团活动基金项目分A、B、C、D共4个等级，其中A类活动资助2000元，B类活动资助1000元，C类活动资助800元，
D类活动资助500元。
（三）每个学生社团作为项目第一申请社团（唯一申请社团）最多申报1个活动
立项，仅面向社团内部成员的活动项目不予立项。
[bookmark: _GoBack]（四）申报的活动须为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活动计划表中所列活动或参考关于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暨2024年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文化节系列活动的通知中系列主题活动。
（五）“组织形式”选填“社团单独组织”“多个社团联合组织”。其中“多个社团联合
组织”的学生社团活动由项目第一申请学生社团向其所在业务指导单位申报。
（六）“活动类型”选填“理论学习类”“学术科研类”“文化创新类”“公益实践类”“体
育健身类”等，具体要求如下：
学生社团应引导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开展主题鲜明、格调高雅、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倡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丰富课余生活，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本学期将支持学生社团开展以下类型的活动：
1.理论学习类活动。以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四个自信，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主题的相关活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校园生活的有机结合，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引导学生形成敢试敢闯的创新思维、开放自信的心理、竞争共赢意识的相关红色社团活动；
2.学术科研类活动。鼓励学生社团立足于现阶段大学生学习科研，在发挥学术特长的同时，提高创新意识，通过邀请著名学术专家、科研前辈等开展讲座，组织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竞赛等形式，推动科技创新，提升苏城学子科研素养；
3.文化创新类活动。鼓励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先进文化内容，落实推进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帮助青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目的的主体活动；应以满足学校师生精神文化需求、营造积极清朗的校园网络氛围、唤醒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为目的，创造出更多能够反映苏城学子丰富的校园生活和健康向上精神面貌的有深度有感染力的创新性文化产品，如微电影、歌曲、诗歌、短文等表现形式，借助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能力，向社会展现苏城学子、苏城校园的良好形象，在传播网络正能量的同时实现线上线下良性互动；
4.公益实践类活动。以构建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的，激励和引领广大青少年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贯彻落实四个自信，弘扬红色文化，承担起社会责任，开展公益表演、进社区等志愿公益活动，并适当创新活动形式，发扬新时代雷锋精神；
5.体育健身类活动。以强身健体、活跃校园体育氛围，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竞争意识，展现当代青年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目的的体育类活动。
6.围绕2024年学生社团文化节通知中系列主题活动。
（七）“活动范围”按活动的参与规模选填：全国、省市、学校、学院。
（八）“项目简介”应为250-300字的活动介绍，简洁明了、重点突出。
（九）“其他情况说明”须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是√/否）或（是/否√)。
（十）“活动策划”应包含活动意义、时间、地点、活动对象、宣传方案、具体活动实施过程、拟达到活动效果、应急方案、经费预算（备注项目用途）等，请详细填写，另附纸。
二、注意事项
第一条学生社团应依据法律法规、校纪校规、社团章程开展社团活动；
第二条社团应在《苏州城市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试行）》（团苏城院委
〔2022〕1号）所规定的活动范围内开展活动；
第三条社团活动须经学生社团申请、指导教师同意并报业务指导单位批准
后方可开展；
第四条学生社团及其成员不得开展与其宗旨不相符的活动，不得开展纯商
业性活动，不得参与违法违纪活动，不得散布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
第五条未经批准，学生社团不得自行与校外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签订任何
形式的合约或协议，学生社团不得接受经费资助；
第6条 两个及以上的社团（包括社团为非主办方）联合举办活动，必须经各自
的指导教师、业务指导单位同意，联合活动方案由发起单位报校学生社联备案；
第7条 社团活动应在合适的时间开展，应避开复习迎考和学校的其他重大活动
不得占用正常的教学时间；
第八条社团活动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
第九条制定详细的活动流程，包括开场白、活动环节、闭幕词等。明确的活动
流程有助于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并避免出现混乱的情况。
第10条 合理安排活动时间，确保活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同时，要避免活动
时间过长或过短，以免影响参与者的体验。
第十一条未尽事宜，由校团委、校学生社联负责解释。


